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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宏利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原名：泰达宏利中证申万

绩优策略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2110 号予以注册，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

成立并正式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和《宏利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等有关规定，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

了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下简称“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次持有人

大会”或“会议”），本次持有人大会表决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 17:00 止，会议审议了《关于终止泰达宏利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

份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以及《宏利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案。本基金最后运

作日为 2023 年 6 月 27 日。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并公告后的下一日起，

也即 2023 年 6 月 28 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 

本基金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和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

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北京观韬中茂

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一、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宏利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宏利中证绩优指数基金 A/宏利中证绩优指数基金 C 

基金代码 009194/00919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 7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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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 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最后运作日 2023 年 6 月 27 日 

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 25,161,079.63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为股票型指数增强基金，在对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

进行有效跟踪的被动投资基础上，结合增强型的主动投资，

力争控制本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

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0.5％，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7.75％，

力争获取超越标的指数的投资收益和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指数增强型投资策略，在控制与比较基准偏离风

险的前提下，综合利用多种量化投资模型和指数增强技术，

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收益率×95%+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

后）×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

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二、基金运作情况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2110 号《关于准予泰达宏利中证申万绩优

策略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准予注册。由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2023 年 4 月 20 日变更名称为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止期间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于

2020年 7月 17日生效，募集规模为 275,202,622.69份基金份额。自 2020年 7月 17日至

2023 年 6 月 27 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宏利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通讯开会方式召

开了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次持有人大会表决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 17:00 止，会议审议了《关于终止泰达宏利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以及《宏利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次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案。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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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27 日。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并公告后的下一日起，也即

2023 年 6 月 28 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 

 

三、财务会计报告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宏利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3 年 6 月 27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最后运作日 

2023 年 6 月 27 日 

资产：   

银行存款 2,359,961.29 

结算备付金 131,590.50 

存出保证金 7,352.47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其中：股票投资 - 

应收证券清算款 16,767,351.98 

应收申购款 64,448.24 

资产总计 19,330,704.4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最后运作日 

2023 年 6 月 27 日 

负债：   

应付赎回款 41,351.40 

应付管理人报酬 20,592.09 

应付托管费 2,059.19 

应付销售服务费 3,853.18 

其他负债 128,223.33 

负债合计 196,079.19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25,161,079.63 

未分配利润 -6,026,454.3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134,625.2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9,330,7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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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算情况 

自 2023 年 6 月 28 日至 2023 年 7 月 12 日止为本次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

本基金的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

况如下： 

（一）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

用，包括支付给律师事务所的费用，分配基金剩余财产的银行汇划费等，根据基金合

同的规定，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资产清算情况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23 年 7 月 12 日），部分资产尚未收回。根据 2023 年 6

月 26 日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关于终止泰达宏利中证申万绩优策略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约定，为了提高清算效率，及时

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剩余财产，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对未到账的存出保证金、应

收利息进行垫付。各项资产清算情况如下：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银行存款为人民币 2,359,961.29 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

2,359,951.29 元，应计利息为人民币 10.00 元。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131,590.50 元，其中上海结算备付

金为人民币 79,829.91 元，包含本金人民币 79,808.37 元、应计利息人民币 21.54 元, 上

海结算备付金全部本金人民币 79,808.37 元已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划入托管账户。深圳

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51,760.59 元，包含本金人民币 51,746.61 元、应计利息人民币

13.98 元, 深圳结算备付金全部本金人民币 51,746.61 元已于 2023 年 7月 10 日划入托管

账户。 

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 7,352.47 元，其中上海存出保证金

为人民币 4,288.09 元，包含本金人民币 4,286.95 元、应计利息人民币 1.14 元, 上海存出

保证金全部本金人民币 4,286.95 元已于 2023 年 7月 4 日划入托管账户。深圳存出保证

金为人民币 3,064.38 元，包含本金人民币 3,063.54 元、应计利息人民币 0.84 元, 深圳存

出保证金全部本金人民币 3,063.54 元已于 2023 年 7月 4 日划入托管账户。 

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 16,767,351.98 元，该款项已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划入托管账户。 



宏利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6 
 

5、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申购款为人民币 64,448.24 元，该款项已于 6 月 28

日划入托管账户。 

（三）负债清偿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 41,351.40 元，该款项已于 6 月 28

日支付。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20,592.09 元，该款项已于 2023

年 7 月 5 日支付。 

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2,059.19 元，该款项已于 2023 年 7

月 5 日支付。 

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 3,853.18 元，该款项已于 2023

年 7 月 5 日支付。 

5、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128,223.33 元，包括预提审计费、预

提信息披露费、应付赎回费、应付交易费用和应付指数使用费。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预

提审计费为人民币 19,507.02 元，已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支付。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预提

信息披露费为人民币 24,384.22 元，已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支付。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

付赎回费为人民币 472.12 元，已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支付。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

易费用为人民币 82,778.59 元，已于 2023 年 7 月 5 日支付。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指数

使用费为人民币 1,081.38 元，已于 2023 年 7 月 5 日支付。 

 

（四）本次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 2023 年 6 月 28 日至 2023 年 7 月 12 日止

清算期间 

一、清算期间收益   

1、利息收入（注 1）         2,215.17  

2、其他收入（注 2） 451.02 

3、股利收入（注 3） -28,036.81 

清算期间收入小计 -25,370.62 

二、清算期间费用  

    1、律师费 -10,000.00 

    2、其他清算期间费用（注 4）  -346.68 

清算期间费用小计 -10,346.68 

三、清算期间净收益 -35,717.30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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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息收入为自 2023 年 6 月 28 日至 2023 年 7 月 12 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

款、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2） 其他收入为赎回费、补差费收入。 

（3） 股利收入为自 2023 年 6 月 28 日至 2023 年 7 月 12 日止清算期间扣减的股

息红利税款。 

（4） 其他清算期间费用为银行汇划费。 

 

（五）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3 年 6 月 27 日基金净资产 19,134,625.29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35,717.30 

加：基金申购金额（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确认的投资者申

购申请） 
 7,425.84 

减：基金赎回金额（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确认的投资者赎

回申请） 
3,841,810.24 

二、2023 年 7 月 12 日基金净资产 15,264,523.59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 2023 年 7 月 12 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15,264,523.59

元。自本次清算期结束日次日即 2023 年 7 月 13 日起至本次清算款划出前一日止期间的

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亦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本基金所有剩余财产将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六）基金清算报告的告知及剩余财产分配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律师

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

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五、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宏利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宏利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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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放地点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三）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备查文件 

 

 

宏利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3 年 7 月 12 日 


